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书

甲方为本协议书背面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时所列的开户银行
乙方为本协议书背面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时所列的存款人
为了更好地管理和使用结算账户，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票据法》以及国家的其他法律法规，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乙方因自身结算需要，自愿选择在甲方开立人民币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以下简称账户），客户本人信息、申请业务类型等为本协议书背面“个人账户开户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记录的相应信息。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有权按照《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和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管理乙方账户。
（二）准确、及时地为乙方办理本账户的资金收付、账务核对、挂失、变更个人账户资料等业务。
[bookmark: _GoBack]（三）通过柜台、电话银行、自助设备等方式为乙方提供账务核对服务。
（四）乙方在使用账户过程中，如甲方需乙方配合对账或客户信息更新时，乙方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甲方有权中止为乙方办理除更新信息以外的其他业务。
（五）按照规定收取小额存款账户管理费等费用，具体收费标准及优惠政策详见我行营业网点公告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
（六）如乙方账户被用于赌博、电信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甲方有权停止出售支票，停止乙方支付结算业务或撤销本账户。
（七）如乙方名下存在被公安机关认定的涉案账户，甲方有权暂停涉案账户所有业务及乙方名下其他账户的非柜面业务。
（八）如乙方被公安机关认定出租、出借、出售、购买银行账户或假冒他人身份开户的，甲方有权限制乙方账户非柜面出金功能。
（九）乙方在甲方开立的账户，自开户之日的次日起6个月内无交易记录的，甲方有权暂停其非柜面业务。乙方到甲方网点重新核实身份后，可以恢复其业务。
（十）如乙方留存的联系电话未与身份证件号码一一对应且无法说明合理性的，甲方有权暂停其账户的非柜面业务。
（十一）乙方提供的开户资料/开户原因存在疑义，不配合客户尽职调查、甲方有合理理由怀疑乙方开立账户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等情形，或甲方经调查后认为乙方的洗钱或者恐怖融资风险超出甲方风险管理能力的，甲方有权根据乙方及其申请业务的风险状况，采取延长开户审查期限、加大客户尽职调查力度等措施，或增加交易认证手段、限制交易限额、暂停乙方的非柜面业务等措施，必要时甲方有权拒绝开户、拒绝交易或者终止已经建立的业务关系。
（十二）甲方对3年以上没有主动办理任何金融交易且账户余额小于1元的个人结算账户（含e账户）；3年以上未激活卡（账户），包含客户领卡后未激活、批量开卡后客户未领取的个人卡（账户）转入不动户管理。对纳入不动户管理的账户，甲方有权定期对其进行收付控制、销户等处理。后续若不动户规则有调整，以甲方官方网站或网点公示的最新规则为准。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有权按照《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和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使用本账户办理资金收付结算业务。
（二）严格按照支付结算法律法规使用支付结算工具，按规定支付服务费用
（三）按照反洗钱、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法律法规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个人结算账户分类管理的规定，配合甲方开展的客户尽职调查工作，向甲方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及相关个人身份信息，承诺并保证提供的开户资料、身份信息的真实、完整、准确、合法、有效，并接受甲方审核，如有伪造、欺诈等行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乙方发生账务后可通过甲方提供的柜台、电话银行、自助设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方式核对账务。乙方同意甲方保留对错误账务进行冲账的权利。
（五）乙方更改名称、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地址、邮编、电话等内容时，应于变更后5个工作日内到甲方办理结算账户内容变更手续。
（六）在符合国家法律及监管要求的情况下，乙方同意并授权甲方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乙方在办理业务过程中主动提供或因使用甲方服务而产生的乙方个人信息（包括不限于个人身份信息、交易信息等）。甲方依法保障乙方本账户的资金安全，依法履行保密义务。
（七）在符合监管要求的情况下，乙方同意并授权甲方向中国移动（http://www.10086.cn）、中国电信(http://www.chinaunicom.com.cn)、中国联通(http://www.chinatelecom.com.cn)等电信运营商发送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等信息，用于识别、核验乙方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
四、本协议书于乙方在甲方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存续期间有效，如乙方撤销账户，自正式撤销之日起，自动终止。
五、甲乙双方确认背面的申请书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六、甲乙双方承担各自因未遵守本协议所造成的法律责任。
七、以上协议内容如有变更，甲方以官方网站或网点公告形式通知乙方。
八、本协议自甲乙双方于申请书签章确认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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